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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泡沫滅火設備 

一、外觀檢查 

  （一）水源 

      １、檢查方法 

        （１）水箱、蓄水池 

              由外部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漏水、腐蝕等。 

        （２）水量 

              由水位計確認，無水位計時打開人孔蓋用檢尺測量。 

        （３）水位計及壓力表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及指示值是否正常。 

        （４）閥類 

              以目視確認排水管、補給水管、給氣管等之閥類，有無漏水、變形、損傷

等，及其開、關位置是否正常。 

      ２、判定方法 

        （１）水箱、蓄水池 

              應無變形、損傷、漏水、漏氣及顯著腐蝕等痕跡。 

        （２）水量 

              應確保在規定量以上。 

        （３）水位計及壓力表 

              應無變形、損傷及指示值應正常。 

        （４）閥類 

            Ａ、應無洩漏、變形、損傷等。 

            Ｂ、「常時開」或「常時關」之標示及開、關位置應正常。 

  （二）電動機之控制裝置 

      １、檢查方法 

        （１）控制盤 

            Ａ、周圍狀況 

                確認周圍有無檢查上及使用上之障礙。 

            Ｂ、外形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腐蝕等。 

        （２）電壓表   

            Ａ、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等。 

            Ｂ、確認電源、電壓是否適當正常。 

        （３）各開關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及開、關位置是否正常。 

        （４）標示 

              確認標示是否適當正常。 

        （５）預備品 

              確認是否備有保險絲、燈泡等預備品及回路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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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判定方法 

          （１）控制盤 

              Ａ、周圍狀況 

                  應設置於火災不易波及之位置，且周圍沒有檢查及使用上之障礙。 

              Ｂ、外形 

                  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 

          （２）電壓表 

              Ａ、應無變形、損傷等。 

              Ｂ、電壓表的指示值應在所定之範圍內。 

              Ｃ、無電壓表者，其電源指示燈應亮著。 

          （３）各開關 

                應無變形、損傷、脫落等，且開、關位置應正常。 

          （４）標示 

              Ａ、各開關之名稱標示應無污損、不明顯部分。 

              Ｂ、標示銘板應無剝落。 

          （５）預備品 

              Ａ、應備有保險絲、燈泡等預備品。 

              Ｂ、應備有回路圖及操作說明書等。 

    （三）啟動裝置 

        １、手動啟動裝置 

          （１）檢查方法 

              Ａ、周圍狀況 

                  以目視確認周圍有無檢查上及使用上之障礙，及「手動啟動開關」之標

示是否正常。 

              Ｂ、外形 

                  以目視確認直接操作部及手動啟動開關有無變形、損傷等。 

          （２）判定方法 

              Ａ、周圍狀況 

                （Ａ）應無檢查上及使用上之障礙。 

                （Ｂ）標示應無損傷、脫落、污損等。 

              Ｂ、外形 

                  按鈕、開關類應無損傷、變形等。 

        ２、自動啟動裝置 

          （１）檢查方法 

              Ａ、啟動用水壓開關裝置 

                （Ａ）壓力開關 

以目視確認如圖 2-1圖例所示之壓力開關，有無變形、損傷等。 

                （Ｂ）啟動用壓力槽 

                      以目視確認如圖 2-2圖例所示之啟動用壓力槽，有無變形、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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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蝕等，及其壓力表之指示值是否正常。 

            Ｂ、火警感知裝置 

              （Ａ）探測器 

                    依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檢修基準加以確認。 

              （Ｂ）密閉式撒水頭 

                    以目視確認有無火警感知障礙，及因裝修油漆、異物附著等產生之動

作障礙。 

        （２）判定方法 

            Ａ、啟動用水壓開關裝置 

              （Ａ）壓力開關 

                    應無變形、損傷等。 

              （Ｂ）啟動用壓力槽 

                    應無變形、損傷、漏水、漏氣、顯著腐蝕等，且壓力表之指示值應正

常。 

            Ｂ、火警感知裝置 

              （Ａ）探測器 

                    依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檢修基準判定。 

              （Ｂ）密閉式撒水頭 

                  ａ、撒水頭周圍應無感熱之障礙物。 

                  ｂ、應無因裝修油漆、異物附著、變形、損傷等。 

  （四）加壓送水裝置 

      １、檢查方法 

          以目視如圖 2-3圖例所示之幫浦及電動機等，有無變形、腐蝕等。 

      ２、判定方法 

          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及銘板剝落等。 

  （五）呼水裝置 

      １、檢查方法 

        （１）呼水槽 

              以目視確認如圖 2-4之呼水槽，有無變形、漏水、腐蝕等，及水量是否在規

定量以上。 

        （２）閥類 

              以目視確認給水管之閥類有無洩漏、變形等，及其開、關位置是否正常。 

      ２、判定方法 

        （１）呼水槽 

              應無變形、損傷、漏水、顯著腐蝕等，及水量應在規定量以上。 

        （２）閥類 

            Ａ、應無洩漏、變形、損傷等。 

            Ｂ、「常時開」或「常時關」之標示及開、關位置應正常。 

  （六）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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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檢查方法 

        （１）立管及接頭 

              以目視確認有無洩漏、變形等及被利用做為其他東西之支撐、吊架等。 

        （２）立管固定用之支撐及吊架 

              以目視及手觸摸確認有無脫落、彎曲、鬆動等。 

        （３）閥類 

              以目視確認有無洩漏、變形等，及開、關位置是否正確。 

        （４）過濾裝置 

              以目視確認如圖 2-5所示之過濾裝置有無洩漏、變形等。 

        （５）標示 

              確認「制水閥」之標示是否適當正常。 

      ２、判定方法 

        （１）立管及接頭 

            Ａ、應無洩漏、變形、損傷等。 

            Ｂ、應無被利用做為其它東西之支撐及吊架等。 

        （２）立管固定用之支撐及吊架 

              應無脫落、彎曲、鬆動等。 

        （３）閥類 

            Ａ、應無洩漏、變形、損傷等。 

            Ｂ、「常時開」或「常時關」之標示及開、關位置應正確。 

        （４）過濾裝置 

              應無洩漏、變形、損傷等。 

        （５）標示 

              應無損傷、脫落、污損等。 

  （七）泡沫原液槽 

      １、檢查方法 

        （１）原液槽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漏液、腐蝕等。 

        （２）原液量 

              以液面計等確認。 

        （３）壓力表 

            Ａ、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等。 

            Ｂ、以目視確認指示值是否正常。 

        （４）閥類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洩漏等，並確認其開、關位置是否正常。 

      ２、判定方法 

        （１）原液槽 

              應無變形、損傷、漏液、漏氣、顯著腐蝕等。 

        （２）原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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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在規定量以上。 

        （３）壓力表 

            Ａ、應無變形、損傷等。 

            Ｂ、壓力指示值應正常。 

        （４）閥類 

            Ａ、應無洩漏、變形、損傷等。 

            Ｂ、「常時開」或「常時關」之標示及開、關位置應正常。  

  （八）混合裝置及加壓送液裝置 

      １、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漏水等。 

      ２、判定方法 

          應無變形、損傷、漏水、漏液等。 

  （九）泡沫放出口 

      １、檢查方法 

        （１）外形 

            Ａ、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腐蝕、阻塞等。 

            Ｂ、以目視確認有無被利用為支撐、吊架使用。 

        （２）分布障礙 

            Ａ、以目視確認泡沫頭周圍有無妨礙泡沫分布之障礙。 

            Ｂ、以目視確認高發泡放出口周圍，有無妨礙泡沫流動之障礙。 

        （３）未警戒部分 

              確認有無因隔間變更而未加設泡沫頭，造成未警戒之部分。 

      ２、判定方法 

        （１）外形 

            Ａ、應無洩漏、變形、損傷、顯著腐蝕、阻塞等。 

            Ｂ、應無被利用為支撐、吊架使用。 

        （２）分布障礙 

            Ａ、泡沫頭周圍應無妨礙泡沫分布之障礙物。 

            Ｂ、高發泡放出口周圍，應無妨礙泡沫流動之障礙物。 

        （３）未警戒部分 

              應無因隔間、垂壁、風管、棚架等之變更、增設，造成未警戒之部分。 

  （十）泡沫消防栓箱等 

      １、泡沫消防栓箱等 

        （１）檢查方法 

            Ａ、周圍狀況 

                確認周圍有無檢查上及使用上之障礙，並確認「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之

標示是否正常。 

    Ｂ、外形 

以目視及開、關操作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等，及箱門是否能確實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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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判定方法 

    Ａ、周圍狀況 

              （Ａ）應無檢查上及使用上之障礙。 

              （Ｂ）標示應無污損、不鮮明部分。 

    Ｂ、外形 

    （Ａ）應無變形、損傷等。 

    （Ｂ）箱門應能確實地開、關。 

２、水帶及瞄子 

  （１）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等，並確認是否設有規定之數量。 

  （２）判定方法 

    Ａ、應無變形、損傷等。 

    Ｂ、應設有規定之數量。 

３、水帶接頭 

        （１）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等。 

        （２）判定方法 

              應無變形、損傷等。 

      ４、開關閥（泡沫消防栓） 

        （１）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洩漏、變形等。 

        （２）判定方法 

              應無洩漏、變形、損傷等。 

      ５、啟動表示燈 

        （１）檢查方法 

              以目視檢查有無變形、損傷等，及是否亮燈。 

        （２）判定方法 

              應無變形、損傷，脫落、燈泡損壞等。 

（十一）自動警報逆止閥 

      １、檢查方法 

        （１）閥本體 

            Ａ、以目視確認本體、附屬閥類、配管及壓力表等有無漏水、變形等。 

            Ｂ、確認本體上之壓力表指示值是否正常。 

        （２）延遲裝置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腐蝕等。 

        （３）壓力開關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等 

      ２、判定方法 

        （１）閥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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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本體、附屬閥類、配管及壓力表等應無漏水、變形、損傷等。 

             Ｂ、自動警報逆止閥壓力表指示值應正常。 

         （２）延遲裝置 

               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 

         （３）壓力開關 

               應無變形、損傷等。 

 （十二）一齊開放閥（含電磁閥） 

       １、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洩漏、變形、腐蝕等。 

       ２、判定方法 

           應無洩漏、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 

 （十三）防護區劃（限使用高發泡之設備） 

       １、檢查方法 

         （１）區域變更 

               以目視確認防護區域及開口部面積有無變更。 

         （２）開口部之自動關閉裝置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等。 

       ２、判定方法 

         （１）區域變更 

               防護區域及開口部面積應無變更。 

         （２）開口部之自動關閉裝置 

               應無變形、損傷等。 

 

（十四）連結送液口 

       １、檢查方法 

         （１）周圍狀況 

            Ａ、確認周圍有無使用上及消防車接近之障礙。 

            Ｂ、確認「連結送液口」之標示是否正常。 

         （２）外形 

            以目視確認有無漏水、變形、異物阻塞等。 

       ２、判定方法 

        （１）周圍狀況 

           Ａ、應無消防車接近及消防活動上之障礙。 

           Ｂ、標示應無損傷、脫落、污損等。 

        （２）外形 

           Ａ、快速接頭應無生鏽。 

           Ｂ、應無漏水及砂、垃圾等異物阻塞現象。 

（十五）泡沫射水槍 

       1、檢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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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周圍的狀況 

              以目視確認周圍有無檢查及使用上之障礙。 

        （２）外形 

              以目視及開、關操作，確認有無變形、洩漏、損傷等。 

       2、判定方法 

         （１）周圍狀況 

               應無檢查及使用上之障礙。 

         （２）外形 

               應無變形、洩漏、損傷等。 

 

二、性能檢查 

  （一）水源 

      １、檢查方法 

        （１）水質 

              打開人孔蓋以目視及水桶採水，確認有無腐敗、浮游物、沈澱物等。 

        （２）給水裝置 

            Ａ、確認有無變形、腐蝕等，及操作排水閥確認給水功能是否正常。 

            Ｂ、如不便用操作排水閥檢查給水功能時，可使用下列方法： 

              （Ａ）使用水位電極控制給水者，拆除其電極回路之配線，形成減水狀態，

確認其是否能自動給水；其後再將拆掉之電極回路配線接上復原，形

成滿水狀態，確認其給水能否自動停止。 

              （Ｂ）使用浮球水栓控制給水者，由手動操作將浮球沒入水中，形成減水狀

態，確認能否自動給水；其後使浮球復原，形成滿水狀態，確認給水

能否自動停止。 

        （３）水位計及壓力表  

            Ａ、水位計之量測係打開人孔蓋，用檢尺測量水位，並確認水位計之指示值。 

            Ｂ、壓力表之量測係關閉壓力表開關及閥類，並放出壓力表之水，使指針歸零

後，再打開壓力表開關及閥類，並認確指針之指示值。 

        （４）閥類 

              用手操作確認開、關動作能否容易進行。 

      ２、判定方法 

        （１）水質 

              應無顯著腐蝕、浮游物、沈澱物等。 

        （２）給水裝置 

            Ａ、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 

            Ｂ、於減水狀態應能自動給水，於滿水狀態應能自動停止供水。 

        （３）水位計及壓力表 

            Ａ、水位計之指示值應正常。 

            Ｂ、壓力表歸零之位置、指針之動作狀況及指示值應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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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閥類 

              開、關操作應能容易地進行。 

  （二）電動機之控制裝置 

      １、檢查方法 

        （１）各開關 

               以螺絲起子及開、關操作，檢查端子有無鬆動及開、關性能是否正常。 

         （２）保險絲 

               確認有無損傷、熔斷及是否為所規定之種類、容量。 

         （３）繼電器 

               確認有無脫落、端子鬆動、接點燒損、灰塵附著，並操作各開關使繼電器

動作，確認其性能。 

         （４）表示燈 

               操作各開關確認有無亮燈。 

         （５）結線接續 

               以目視及螺絲起子確認有無斷線、端子鬆動等。 

         （６）接地 

               以目視或三用電表確認有無腐蝕、斷線等。 

       ２、判定方法 

        （１）各開關 

            Ａ、應無端子鬆動及發熱之情形。  

            Ｂ、開、關性能應正常。 

        （２）保險絲 

            Ａ、應無損傷、熔斷。 

            Ｂ、應依回路圖所規定之種類及容量設置。 

        （３）繼電器 

            Ａ、應無脫落、端子鬆動、接點燒損、灰塵附著等。 

            Ｂ、動作應正常。 

        （４）表示燈 

              應無顯著劣化，且能正常亮燈。 

        （５）結線接續 

              應無斷線、端子鬆動、脫落、損傷等。 

        （６）接地 

              應無顯著腐蝕、斷線等之損傷。 

  （三）啟動裝置 

      １、手動啟動裝置 

        （１）檢查方法 

              操作直接操作部及手動啟動開關，確認加壓送水裝置能否啟動 。 

        （２）判定方法 

              加壓送水裝置應能確實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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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自動啟動裝置 

        （１）檢查方法 

            Ａ、啟動用水壓開關裝置 

              （Ａ）以目視及螺絲起子確認壓力開關之端子有無鬆動。 

              （Ｂ）確認設定壓力值是否恰當，且由操作排水閥使加壓送水裝置啟動 ，

確認動作壓力值是否適當正常。 

            Ｂ、火警感知裝置  

                探測器之性能依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檢修基準進行確認，再使探測器動

作，確認加壓送水裝置是否啟動 。 

        （２）判定方法 

            Ａ、啟動用水壓開關裝置 

              （Ａ）壓力開關之端子應無鬆動。 

              （Ｂ）設定壓力值適當，且加壓送水裝置應能依設定之壓力正常啟動 。 

            Ｂ、火警感知裝置 

              （Ａ）依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檢修基準判定。 

              （Ｂ）加壓送水裝置應能確實啟動。 

    （四）加壓送水裝置 

        １、幫浦方式 

          （１）電動機 

             Ａ、檢查方法 

               （Ａ）回轉軸 

                     用手轉動，確認是否能圓滑地回轉。 

               （Ｂ）軸承部 

                     確認潤滑油有無污損、變質及是否達必要量。 

               （Ｃ）軸接頭 

                     以扳手確認有無鬆動及性能是否正常。 

               （Ｄ）本體 

                     操作啟動裝置使其啟動，確認性能是否正常。 

             Ｂ、判定方法 

               （Ａ）回轉軸 

                     應能圓滑地回轉。 

               （Ｂ）軸承部 

                     潤滑油應無污損、變質且達必要量。 

               （Ｃ）軸接頭 

                     應無脫落、鬆動，且接合狀態牢固。 

               （Ｄ）本體 

                     應無顯著發熱、異常振動、不規則或不連續之雜音，且回轉方向應

正確。 

             Ｃ、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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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需操作啟動檢查性能外，其餘均需先切斷電源。 

         （２）幫浦 

             Ａ、檢查方法 

               （Ａ）回轉軸 

                     用手轉動確認是否能圓滑地轉動。 

               （Ｂ）軸承部 

                     確認潤滑油有無污損、變質及是否達必要量。 

               （Ｃ）底部 

                     確認有無顯著漏水。 

               （Ｄ）連成表及壓力表 

                     關掉表計之控制水閥將水排出，檢視指針是否指在０之位置，再打

開表計之控制水閥，操作啟動裝置確認指針是否正常地動作。 

               （Ｅ）性能 

                     先將幫浦吐出側之制水閥關閉之後，使幫浦啟動，然後緩緩地打開

性能測試用配管之制水閥，由流量計及壓力表確認額定負荷運轉及

全開點運轉時之性能。 

             Ｂ、判定方法 

               （Ａ）回轉軸 

                     應能圓滑地轉動。 

               （Ｂ）軸承部 

                     潤滑油應無污損、變質、混入異物等，且達必要量。 

               （Ｃ）底座 

                     應無顯著的漏水。 

               （Ｄ）連成表及壓力表 

                     位置及指針之動作應正常。 

               （Ｅ）性能 

                    應無異常振動、不規則或不連續之雜音，且於額定負荷運轉及全開點

時之吐出壓力及吐出水量均達規定值以上。 

            Ｃ、注意事項 

                除需操作啟動 檢查性能外，其餘均需先行切斷電源。 

      ２、重力水箱方式 

        （１）檢查方法 

              由最近及最遠之試驗閥，以壓方表測定其靜水壓力，確認是否為所定之壓力

值。 

        （２）判定方法 

              應為設計上之壓力值。 

      ３、壓力水箱方式 

        （１）檢查方法 

              打開排氣閥確認能否自動啟動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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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判定方法 

              壓力降低自動啟動裝置應能自動啟動及停止。 

        （３）注意事項 

              打開排氣閥時，為防止高壓造成之危害，關類應慢慢地開啟。 

  （五）呼水裝置 

      １、檢查方法 

        （１）閥類 

              用手實地操作確認開、關動作是否容易進行。 

        （２）自動給水裝置 

            Ａ、確認有無變形、腐蝕等。 

            Ｂ、打開排水閥，檢查自動給水功能是否正常。 

        （３）減水警報裝置 

            Ａ、確認有無變形、腐蝕等 

            Ｂ、關閉補給水閥，再打開排水閥，確認減水警報功能是否正常。 

        （４）底閥 

            Ａ、拉上吸水管或檢查用鍊條，確認有無異物附著或阻塞等。 

            Ｂ、打開幫浦本體上之呼水漏斗的制水閥，確認有無從漏斗連續溢水出來。 

            Ｃ、打開幫浦本體上之呼水漏斗的制水閥，然後關閉呼水管之制水閥，確認底

閥之逆止效果是否正常。 

    ２、判定方法 

      （１）閥類 

            開、關操作應容易進行。 

      （２）自動給水裝置 

          Ａ、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 

          Ｂ、當呼水槽水量減少時，應能自動給水。 

      （３）減水警報裝置 

          Ａ、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 

          Ｂ、當呼水槽水量減少到一半時，應發出警報。 

        （４）底閥 

            Ａ、應無異物附著、阻塞等吸水障礙。 

            Ｂ、應能由呼水漏斗連續溢水出來。 

            Ｃ、呼水漏斗的水應無減少。 

  （六）配管 

      １、檢查方法 

        （１）閥類 

              用手操作確認開、關動作是否容易。 

        （２）過濾裝置 

              分解打開過濾網確認有無變形、異物堆積等。 

        （３）排放管（防止水溫上升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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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加壓送水裝置啟動呈關閉運轉狀態，確認排放管排水是否正常。 

      ２、判定方法 

        （１）閥類 

              開、關操作應能容易進行。 

        （２）過濾裝置 

              過濾網應無變形、損傷、異物堆積等。 

        （３）排放管（防止水溫上升裝置） 

              排放水量應在下列公式求得量以上。 

 

                      Ｌｓ ． Ｃ 

               ｑ＝ 

                      60 ．△t 

                ｑ＝排放水量（l/min） 

              Ｌｓ＝幫浦關閉運轉時之出力（kw） 

                Ｃ＝860 Kcal（1kw-hr時水之發熱量） 

                △t ＝30 ℃（幫浦內部之水溫上昇限度）    

   （七）泡沫原液槽等 

       １、檢查方法 

         （１）泡沫原液 

               打開原液槽之排液口制水閥，用燒杯或量筒採取泡沫原液（最好能由上、

中、下三個位置採液），以目視確認有無變質、污損。 

         （２）壓力表 

關掉表計之控制水閥將水排出，確認指針是否在０之位置；再打開表針控

制水閥，操作啟動裝置確認指針是否正常動作。 

         （３）閥類 

               用手操作確認開、關動作是否容易進行。 

       ２、判定方法 

         （１）泡沫原液 

               應無變質、明顯污損等。 

        （２）壓力表 

              歸零之位置，指針之動作狀況及指示值應正常。 

        （３）閥類 

              應能容易開、關操作。 

  （八）混合裝置及加壓送液裝置 

      １、檢查方法 

        （１）泡沫混合裝置 

  因有數種混合方式，且各廠牌性能不一，所以應參照原廠所附之相關資料，

確認其性能是否正常。 

        （２）加壓送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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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確認有無漏液。 

            Ｂ、使用幫浦加壓者，依加壓送水裝置之檢查方法確認。 

      ２、判定方法 

        （１）泡沫混合裝置 

              配置及性能應與設置時相同。 

        （２）加壓送液裝置 

            Ａ、運轉中應無明顯漏液。 

            Ｂ、使用幫浦加壓者，依加壓送水裝置之判定方法判定之。 

      ３、注意事項 

        （１）要操作設於混合配管之閥類時，應依相關資料熟知其各裝置後再動手。 

        （２）由加壓送液裝置之運轉，造成原液還流原液槽時，應注意在原液槽內之起泡

及溢出現象。 

  （九）泡沫消防栓箱等 

      １、檢查方法 

        （１）水帶、瞄子及水帶接頭 

              Ａ、以手操作及目視確認有無損傷、腐蝕及是否容易拆接。 

              Ｂ、製造年份超過10年或無法辨識製造年份之水帶，應將消防水帶兩端之快

速接頭連接於耐水壓試驗機，並利用相關器具夾住消防水帶兩末端處，

經確認快速接頭已確實連接及水帶內(快速接頭至被器具夾住處之部分

水帶)無殘留之空氣後，施以7kgf/cm
2
以上水壓試驗5分鐘合格，始得繼

續使用。但已經水壓試驗合格未達3年者，不在此限。 

        （２）開關閥 

              確認開關是否容易操作。 

      ２、判定方法 

        （１）水帶、瞄子及水帶接頭 

            Ａ、應無損傷、腐蝕等。 

            Ｂ、應能容易拆接，水帶應無破裂、漏水或與消防水帶用接頭脫落之情形。 

        （２）開關閥 

              開關應能容易操作。 

  （十）自動警報逆止閥 

      １、檢查方法 

        （１）閥本體 

              操作試驗閥，確認閥本體、附屬閥類及壓力表等之性能是否正常。 

        （２）延遲裝置 

              確認延遲作用及自動排水裝置之排水能否有效地進行。 

        （３）壓力開關 

            Ａ、以螺絲起子確認端子有無鬆動。 

            Ｂ、確認壓力值是否適當，及動作壓力值是否適當正常。 

        （４）音響警報裝置及表示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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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操作排水閥確認警報裝置之警鈴、蜂鳴器或水鐘等是否確實鳴動。 

            Ｂ、確認表示裝置之標示燈等有無損傷，及是否能確實表示。 

      ２、判定方法 

        （１）閥本體 

              性能應正常。 

        （２）延遲裝置 

            Ａ、延遲作用應正常。 

            Ｂ、自動排水裝置應能有效排水。 

        （３）壓力開關 

            Ａ、端子應無鬆動。 

            Ｂ、設定壓力值應適當正常。 

            Ｃ、於設定壓力值應能動作。 

        （４）音響警報裝置及標示裝置 

              應能確實鳴動及正常表示。 

  （十一）一齊開放閥（含電磁閥） 

      １、檢查方法 

        （１）以螺絲起子確認電磁閥之端子有無鬆動。 

        （２）關閉一齊開放閥二次側的止水閥，再打開測試用排水閥，然後操作手動啟動

開關，確認其性能是否正常。 

      ２、判定方法 

        （１）端子應無鬆動、脫落等。 

        （２）一齊開放閥應能確實開放放水。 

（十二）緊急停止裝置（限於用高發泡之設備） 

      １、檢查方法 

          以手操作及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及性能是否正常。 

      ２、判定方法 

        （１）操作部、傳達部及啟動部應無變形、損傷等。 

        （２）用電動機驅動風扇方式發泡之發泡機，該停止電動機運轉及停止泡沫水溶液

輸送之裝置應能正常動作。 

        （３）用水流驅動風扇方式發泡之發泡機，該停止泡沫水溶液輸送裝置應能正常動

作。 

        （４）用其它裝置發泡時，該停止發泡之裝置應能正常動作。 

（十三）防護區域（限於用高發泡之設備） 

        １、檢查方法 

            操作啟動裝置確認開口部之自動關閉裝置能否正常動作。 

        ２、判定方法 

            應能正常動作。 

（十四）耐震措施 

        １、檢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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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牆壁或地板上貫通部分有無變形、損傷等，並確認防震軟管接頭有無變

形、損傷、顯著腐蝕等。 

          （２）以目視及扳手確認蓄水池及加壓送水裝置等之裝配固定是否有異常。 

        ２、判定方法 

          （１）防震軟管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且牆壁或地板上貫通部分的間

隙、充填部分均保持原來施工時之狀態。 

          （２）蓄水池及加壓送水裝置的安裝部分所使用之基礎螺絲、螺絲帽，應無變

形、損傷、鬆動、顯著腐蝕等，且安裝固定部分應無損傷。 

 

（十五）連結送液口 

        １、檢查方法 

          （１）檢查襯墊有無老化等。 

          （２）確認快速接頭及水帶是否容易接上及分開。 

        ２、判定方法 

          （１）襯墊應無老化、損傷等。 

          （２）與水帶之接合及分開應容易進行。  

（十六）泡沫射水槍 

１、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損傷、腐蝕，及用手操作確認開、關操作是否容易。 

        ２、判定方法 

          （１）應無損傷、腐蝕。 

          （２）開、關操作應能容易進行。 

 

三、綜合檢查 

  （一）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低發泡） 

      １、檢查方法 

           切換成緊急電源供電狀態，藉由手動啟動裝置之操作或自動啟動裝置之動作，確

認系統之性能是否正常。另外，放射分布、發泡倍率、放射壓力及混合比率依下

列方法確認。 

        （１）設置泡沫頭者，每次選擇全部放射區域數之 20％以上之放射區域，進行逐

區放水試驗，測其放射分布及放射壓力。 

        （２）在上述之放射區域中，於距加壓送水裝置最遠之放射區域進行泡沫放射，再

依附表之發泡倍率及 25％還原時間測定方法，測其發泡倍率及 25％還原時

間。並在測定發泡倍率時，使用其所採取之泡水溶液，利用糖度計法或比色

計法，測其混合比率。 

 

      ２、判定方法 

        （１）幫浦方式 

            Ａ、啟動性能 

              （Ａ）加壓送水裝置應能確實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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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表示、警報等性能應正常。 

              （Ｃ）電動機之運轉電流應在容許範圍內。 

              （Ｄ）運轉中應無不規則‧不連續之雜音或異常之震動、發熱等。 

           Ｂ、一齊開放閥 

               一齊開放閥應正常動作。 

           Ｃ、放射分布等 

             （Ａ）在進行泡沫頭放水試驗時，其放射分布及放射壓力應符合設計圖說。 

             （Ｂ）在進行泡沫放射檢查時，其發泡倍率應在 5倍以上，其混合比率應為

設計時之稀釋容量濃度。 

       （２）重力水箱及壓力水箱 

           Ａ、表示、警報等 

               表示、警報等應正常。 

           Ｂ、一齊開放閥 

               一齊開放閥應正常動作。 

           Ｃ、分布 

             （Ａ）在進行泡沫頭放水試驗時，其放射分布及放射壓力應符合設計圖說。 

             （Ｂ）在進行泡沫放射檢查時，其發泡倍率應在 5倍以上，其混合比率應為

設計時之稀釋容量濃度。 

     ３、注意事項 

         於檢查類似醫院之場所，因切換緊急電源可能造成因擾時，得使用常用電源檢

查。 

 （二）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 

     １、檢查方法 

         切換成緊急電源供電狀態，藉由直接操作啟動裝置或遠隔啟動裝置使幫浦啟動，

確認系統之性能是否正常。另外，發泡倍率、放射壓力及混合比率依下列方法確

認。 

       （１）由任一泡沫消防栓進行放射試驗。 

       （２）依附表之發泡倍率及 25％還原時間測定方法，測其發泡倍率及 25％還原時

間。並在測定發泡倍率時，使用其所採取之泡水溶液，利用糖度計法或比色

計法，測其混合比率（稀釋容量濃度）。 

     ２、判定方法 

       （１）幫浦方式 

           Ａ、啟動性能 

             （Ａ）加壓送水裝置能確實啟動。 

             （Ｂ）表示、警報等性能應正常。 

             （Ｃ）電動機之運轉電流應在容許範圍內。 

             （Ｄ）運轉中應無不規則、不連續之雜音或異常之震動、發熱等。 

           Ｂ、發泡倍率等 

               放射壓力應符合設計圖說；發泡倍率應在 5倍以上，其混合比率應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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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稀釋容量濃度。 

        （２）重力水箱及壓力水箱 

            Ａ、表示、警報等 

                表示、警報應正常。 

            Ｂ、發泡率等 

                放射壓力應符合設計圖說；發泡倍率應在 5倍以上，其混合比率應為設計

時之稀釋容量濃度。 

       3、注意事項 

           於檢查類似醫院之場所，因切換緊急電源可能造成困擾時，得使用常用電源檢

查。 

 

 

 

 

 

 

 

 

 

 

 

 

 

 

 

 

 

 

 

 

 

 

 

 

 

 

 

 

 

 

  



 

 

（附表）泡沫滅火設備發泡倍率及25%還原時間測定方法 

項         目 測     定      基      準 備                             註 

適 用 範 圍 

  

 

發泡倍

率測定

器具 

  

 

 

25％還

原時間

測定器

具 

本測定方法適用於使用蛋白泡沫滅火

藥劑或合成界面活性劑中之低發泡 

者。 

１、1400ml容量之泡沫試料容器 

    （container）．．． ２個 

    （如備註欄)   

２、泡沫試料採集器（collector） 

    １個 （參照備註欄)  

３、量秤 ．．．１個  

１、碼錶（stop watch）．．2個 

２、泡沫試料容器台 ．．１個（如

備註欄）  

３、100ml容量之透明容器．． 4

個。 

 
 

  

 泡沫噴

頭之場

合 

在發泡面積內之指定位置，將二個內

容積1400ml 之泡沫試料容器置於泡

沫試料採集器之位置，在該容器未盛

滿泡沫前持續置於收集器上，泡沫盛

滿後即按下碼錶讀秒，同時將採集自

泡沫頭撒下之泡沫試料移至外部，以

直棒將容器表面推平，清除過多之泡

沫及附著在容器外側與底部之泡沫，

對該試料進行分析。         

   

      

泡沫試

料採取

方法 

泡 

沬 

瞄 

子 

之 

場 

合 

於發泡落下地點之大約中央處放置配

有1400ml泡沫試料容器２個之泡沫試

料採集器，直至於該容器泡沫完全被

充滿為止，而將容器置於採集器上，

如充滿時按下碼錶開始讀秒，並將由

泡沫瞄子發泡落下中之泡沫所採取之

試料移至外部，以直尺劃平容器上

面，除去多餘泡沫以及附著容器外側

或底面之泡沫而分析該試料。 

註：接近內壁之底部設置6.4㎜徑之排

液口，安裝橡皮管及閉止閥。  

必
要
器
具 

1.6mm

鋁板 

採集器之材質應為鋁板或具

同等以上之耐蝕性材質 

泡沫試料採集器 

鋁板  

容器材質不限為鋁質，但應

依下列條件：１容量應正確

２底部無凹凸情形。  

 

橡
皮
管 

 

閉止閥 
 

泡沫試料容器（尺寸表示內徑） 

 

  



 發泡倍

率 

發泡倍率係測量在未混入空氣前之泡

沫水溶液量與最終發泡量之比率。故

應預先測出泡沫試料容器重量，並將

泡沫試料測量至公克單位，再以下列

公式計算之： 

 
1400ml ÷ 扣除容器重量後之淨量(g) 

＝發泡倍率                  

           

 

測 

 

定 

 

方 

 

法 

25％還

原時間 

泡沫之25％還原時間，係指自所採集

之泡沫消泡為泡水溶液量，還原至全

部泡沫水溶液量之25％止所需之時

間。因其特別著重水之保持能力及泡

沫之流性，故以下列方法測定。 

測定還原時間係以測量發泡倍率時所

用之試料進行，如將泡沫試料之淨重

分為四等分，即可得所含泡水溶液量

之25％（單位ml），為測得還原至此

量所需時間，應先將試料容器置於容

器台上，在一定時間內以100ml 透明

容器承接還原於容器底部之水溶液。 

茲舉一例如下： 

假設泡沫試料之淨重為180g，25％容

量值為180÷4＝45（ml） 

而其排液量之數值如下記錄： 

時間（分）        還原量（ml） 

  0                 0 

  0.5              10 

  1.0              20 

  1.5              30 

  2.0              40 

  2.5              50 

  3.0              60  

  由此記錄可知25％容量之45ml位於

2至2.5分鐘之間。即由 

 
 （45ml(25％容量值)─40ml(經過2分鐘還原量值)）÷（50ml 

 

(經過2.5分鐘時之排液量值）－40ml(經過2分鐘排液量值)） 

    

    1 

 ＝ 2 

  

可得2.25分鐘之時間，由此判定性

能。        

 

 

 

容器台應把傾斜角度作為

重點，其他尺寸可改為能

易於正確檢查之形狀。  

泡沫試料容器台 

台  

 

  



 

 

 

 

 

泡沫滅火設備發泡倍率及25％還原時間測定方法 

項  目   測     定    基     準  備                           註 

適  用 範  圍 本測定方法適用於使用水成膜泡沫滅

火藥劑發泡者。 

 

必 

要 

器 

具 

發泡倍

率測定

器具 

１、內容積1000ml具刻度之量筒－２

個。 

２、泡沫試料採集器－１個（如備註

欄） 

３、1000g計量器（或與此接近者） 

    －１個。 

 

 

 
 25％還

原時間

測定器

具  

１、碼錶（stop watch）－１個 

２、內容積1000ml具刻度之量筒－２

個。 

○量筒上方應距地板面50cm以下。 

○採集器之材質應為鋁板或具同等以

上耐腐蝕性能者。 

註：尺寸之（）係為參考尺寸。 

泡 

沫 

試 

料 

採 

集 

方 

法 

泡沫噴

頭之場

合  

將1000ml 附刻度之量筒2個之泡沫試

料採集器置於發泡面積指定位置，至

量筒充滿泡沫為止。採集試料，如泡

沫盛滿後即按下碼錶讀秒，同時將採

集自泡沫頭撒下之泡沫試料移至外

部，清除多餘之泡沫及附著在量筒外

側與底部之泡沫，對該試料進行分

析。 

 

 泡沫瞄

子之場

合  

於發泡落下點之大約中央處放置刻有

1000ml之量筒２個之泡沫試料採集

器，使量筒充滿泡沫為止。採集試

料，如充滿時按下碼錶開始讀秒，並

將採集之試料移至外部，除去多餘泡

沫以及附著量筒外側或底面之泡沫，

而分析該試料。  

 

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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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定 

方 

法 

發 

泡 

倍 

率 

發泡倍率係測量在未混入空氣前之泡

沫水溶液量與最終發泡量之比率，故

應預先測出刻度1000ml量筒之容器重

量，次將泡沫試料測量至公克(g) 單

位，再利用下列公式計算之。 

 

 1000ml ÷減掉量筒重量之泡沫 

 重量（g） ＝發泡倍率 

 

  

 

 25％還

原時間 

泡沫之25％還原時間，係指自所採集

之泡沫消泡為泡水溶液量，還原至全

部泡沫水溶液量之25％所需時間。因

其特別著重水之保持能力及泡沫之流

動性，故以下列方法測定。 

測定還原時間係以測量發泡倍率時所

用之試料進行，如將泡沫試料之淨重

分為四等份，即可得所含泡水溶液量

之25％（單位ml），為測得還原至此

量所需時間，應先將量筒置於平面

上，利用量筒上之刻度觀察泡水溶液

還原至25％之所需時間。 

茲舉一例如下： 

假設泡沫試料之淨重為200g，1g換算

為1ml， 25％容量值為200ml÷4＝50

（ml）。故測定還原至50ml所需時

間，以判定其性能。    

茲舉測定之實例如下：  

             

             

還原之數值記錄如下： 

時間（分）        還原量（ml） 

  0                 0 

  1.0              20 

  2.0              40 

  3.0              60 

  由此記錄可知25％容量（50ml ）

位於2至3分鐘之間。即由 

 
（50ml(25％容量值)─40ml(經過2分鐘還原量值)） ÷（60ml

（經過3分鐘時之還原量值）－40ml(經過2分鐘時之還原量值)） 

＝0.5 

  

可得2.5分鐘之時間，由此判定性

能。 

 

 

 

  




